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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緣起 
戰雲密佈之年代，國共兩軍對峙於金、廈兩

岸，任何人、船均不得越海域中線於一步，金門

海域之生態，竟因禍得福而獲得保全，但自民國

81 年 11 月金門終止戰地政務，兩岸對峙氣氛緩

解，小三通實施後，金門與大陸地區之關係更形

緊密，且隨著大陸沿海地區經濟之起飛及都市化

之結果，各種建築材料需求殷切，尤其是建築結

構基礎之砂石，更是點石成金，金門因處地利之

便，近年來，金門海域之砂石，竟成為大陸地區

不肖份子覬覦之瑰寶，不斷利用抽砂船侵入我金

門海域盜採砂石，造成金門海域沙灘迅速流失，

海岸線逐年後退、內縮，海水倒灌、土質鹽化等

惡果，嚴重危害國土安全 1；為有效遏止日益嚴重

之盜採砂石犯行，以維金門海域之國土保安，本

文試從法律實務之運作觀點，提供對應策略以供

參考。

二、近 5 年來查獲大陸抽砂船

盜採砂石之處理情形
金門地區終止戰地政務後，有關海防之維安

工作，已由國軍移交予具司法警察機關性質之海

巡署負責，而海巡署所屬機關查獲大陸抽砂船盜

採砂石案件後，除將船上人員以涉嫌違反國家安

全法、竊盜等罪嫌，移送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檢察

署（下稱金門地檢署）偵辦外，另將船隻行政查

扣，船長則函送金門縣政府，由金門縣政府依土

石採取法行政處分，茲將移送後之行政、司法處

置，分項敘述如下：

( 一 ) 行政處置

海巡機關近 5 年來（96 年 1 月至 101 年 6 月）

所查獲之大陸抽砂船越界盜採砂石案件，總計有

36 件；抽砂船除由海巡機關行政查扣外，船長部

分則函送金門縣政府行政處分，均經金門縣政府

以違反土石採取法第 36 條規定裁罰，裁處金額

1. 聯合報 101 年 7 月 18 日 B 版 4「海砂抽取嚴重 金門『桑

田變滄海』」之新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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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有新臺幣（下同）3,900 萬元之多，且皆須繳清罰鍰後，始得取回船隻。

第九海巡隊查扣大陸船舶盜採砂石明細表（96-101 年）2

查 獲 日 期 件 數 裁 處 情 形

9 6 . 1 - 1 2 9 件 行政裁罰共 700 萬元（每件 100 萬元，2 件一事不二罰）

9 7 . 1 - 1 2 7 件 行政裁罰共 600 萬元（每件 100 萬元，1 件一事不二罰）

9 8 . 1 - 1 2 6 件 行政裁罰共 600 萬元（每件 100 萬元）

9 9 . 1 - 1 2 5 件 行政裁罰共 500 萬元（每件 100 萬元）

1 0 0 . 1 - 1 2 5 件 行政裁罰共 700 萬元（自 100.12 起每件改裁罰 200 萬元）

1 0 1 . 1 - 6 4 件 行政裁罰共 800 萬元（每件 200 萬元）

總 計 36 件 3,900 萬元

( 二 ) 司法處置

海巡機關所查獲之大陸抽砂船船上人員，均以違反國家安全法、竊盜等罪嫌，移送金門地檢署偵

辦，而金門地檢署檢察官受理此類案件，初始均認其盜採砂石行為犯罪情節輕微，除非有再犯遭查獲，

而改以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情形外，率皆給予緩起訴處分，且所附緩起訴處分條件，均僅要求書立悔

過書，或令其爾後不得侵入我領域及盜採砂石等事項，直至 99 年 11 月間起，發覺盜採情形日益嚴重，

始於緩起訴處分條件要求被告每人應支付 5 萬元緩起訴處分金與國庫，100 年 11 月間增加為每人 6 萬

至 12 萬元，100 年 12 月間起增加為每人 15 萬元，希冀加重緩起訴處分條件，藉以遏止大陸抽砂船之

持續盜採犯行，然而盜採行為似未稍事停歇。

金門地檢署檢察官偵辦大陸地區人民盜採砂石案件處理情形（96-101 年）3

移 送 時 間 件 數 偵 辦 結 果

96.1-99.5 26 件 146 人
除 3 件聲請簡易判決處刑外，其餘均緩起訴處分，且所附緩起訴

條件均僅要求書立悔過書，或命其不得再越界盜砂。 

99.11-100.5 2 件 11 人 均緩起訴處分，每人應支付 5 萬元緩起訴處分金與國庫。

100.11 2 件 12 人
均緩起訴處分，4 日查獲之 6 人部分，每人應支付緩起訴處分金 6

萬元；7 日查獲之 6 人部分，每人應支付 12 萬元。

100.12-101.6 6 件 10 人 均緩起訴處分，每人應支付 15 萬元緩起訴處分金與國庫。

三、查緝大陸抽砂船盜砂之成效檢討與面臨之困境
針對大陸抽砂船之越界盜砂行為，負責第一線海防維安之海巡機關，或也相當努力地持續取締，

而金門縣政府及金門地檢署檢察官，亦各在其職權範圍內，斟酌提高行政處分罰鍰，及加重緩起訴處

分條件，但何以大陸抽砂船依然不懼高額罰款，竟一再越界盜取砂石，探究其原因應有兩端；其一，

盜採砂石確有厚利可圖，縱遭查獲處罰，扣除罰款及所有人事成本，仍有利潤可享；其二，大陸不

2. 本明細表係依據第九海巡隊、金門縣政府提供之資料製作而成。

3. 本明細表係依據金門地檢署檢察官近 5 年來對移送之大陸抽砂船盜砂案件偵辦結果統計製作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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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徒可能認我執法單位取締態度溫和，驅趕者

多，逮捕、扣船者少，萬一船隻 遭扣，亦可繳清

罰款取回，日後繼續盜砂即可回補損失，故而心

存僥倖。上開原因研判並非毫無根據，曾有遭逮

捕之大陸抽砂船船長陳稱：一艘新的中型（1000

噸許）抽砂船約人民幣 1 百萬元，船東 1 個月可

賺人民幣 10 幾萬元，作業不到 1 年即可回本，

其受僱船東已有半年以上，出來抽砂時間約在下

午 4、5 時許，平時均有大約 10 幾艘抽砂船同時

在金門海域作業，沒有休假日，只要天氣許可就

會出來作業，其係首次遭逮捕法辦等語 4 ，佐之

金門漁民反應海巡署雖有取締，但大陸抽砂船仍

照樣在山后、古寧頭等海域抽砂，及金門海域沙

灘嚴重流失等事實 5，足認大陸抽砂船越界盜採

砂石確實極為猖獗，我相關主管機關之查緝、處

分作為，並未發生有效之遏止作用。            

依據上述近 5 年來海巡署所署機關查獲之盜

砂案件數來看，每年約僅有 5 艘越界盜採砂石之

抽砂船遭查扣法辦，與實際非法侵入金門海域盜

砂之船隻數量相比，恐有極大之出入，負責查緝

之海巡機關是否確實執行取締任務，應有再做檢

討之必要，但將查緝不力之責任全歸諸於海巡機

關，似也有欠公允，蓋查緝到案後之行政、司法

處置方式，及相關軟、硬體設備是否充分配合，

均足以影響第一線查緝機關之態度與士氣，以船

隻查扣後之保管為例，目前料羅港之公務碼頭最

多僅能容納兩艘抽砂船停泊 6 ，易言之，以現有

之硬體設備，至多僅能保管兩艘查扣之船隻，若

有第 3 艘船隻查扣，即陷入無處停靠保管之窘境，

使負責查緝之海巡機關裹足不前，難以放手取

締，而有心人士亦可推測，凡有兩艘抽砂船遭查

扣，在未「贖回」期間，即可放心越界盜砂，因

海巡機關將不會查扣船隻，自找麻煩；再者，司

法機關對此類案件之處理態度，亦為關鍵，若裁

處流於寬縱，除使負責第一線取締任務之公務員

無所適從，影響其積極查緝之決心外，更使盜砂

者有恃無恐，盜採行為將益形囂張而難以阻遏。

四、循求解決與突破之建議
金門海域國土安全之維護，絕無可能由單一

查緝機關獨立完成，各權責機關應體認本議題之

嚴肅性，捐棄機關本位主義，在各自之職責範圍

內通力合作，始能克竟全功，試就行政、司法機

關應速建置之 軟、硬體設備，及將來可考慮採行

之處置方式，分述如下：

( 一 ) 行政支援與處置之建議

海巡署及金門縣政府應儘速協調、建置，船

隻查扣後之保管處所；查扣船隻保管處所之欠缺，

係目前海巡機關面臨最大之執法障礙，此一問題

若不儘速解決，查緝成效永難提升。行政處分部

分，雖自 100 年 12 月間起，調高裁罰金額為 200

萬元，然未見有遏止之效果 7，而依土石採取法第

36 條之裁量範圍，係自 100 萬元至 500 萬元罰鍰

之間，200 萬元罰鍰僅係中度以下之裁處，是金

門縣政府之行政處分裁量，應有斟酌再予調整之

空間。

金門縣政府應儘速著手調查、建立盜砂行為

與金門海域國土流失、生態環境變遷之因果關係

及數據；海巡機關即便未實施強制取締或驅趕手

段，亦應隨時監控攝錄侵入金門海域盜採砂石之

大陸抽砂船影像存檔，而上開調查及攝影資料，

日後將用於檢察官向法院聲請宣告沒收扣案抽砂

船之有利佐證資料。

( 二 ) 司法處置之建議

4. 本文作者曾於 101 年 3 月 6 日上午，親至海巡署某單位訪談經檢察官責付於該處之大陸抽砂船沈姓船長及王姓

船工。

5. 中央社 101 年 7 月 17 日「海巡座談  金門漁民怨陸越界」之新聞報導，引自聯合新聞網。

6. 同註 1（金門海巡隊隊長楊紋寧表示）。

7.101 年 7 月 22 日復發生大陸抽砂船越界盜採金門金沙田埔外海砂石，且衝撞我取締之海巡船艇之事情。中央通

訊社 2012 年 7 月 22 日下午 4:30 網路新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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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海巡機關查獲大陸抽砂船後，係採人、

船分離方式移送，亦即船長、船員部分以涉嫌盜

竊、違反國家安全法移送金門地檢署偵辦，船隻

部分則行政查扣至行政處分罰緩繳清後始予以發

回。惟，此種處理模式並無法有效阻絕盜採行為，

已如前述；本文以為，唯有沒入或沒收查扣之抽

砂船，使盜砂者血本無歸及無法再以之資為盜砂

工具，方能收立竿見影之遏止效果。大陸抽砂船

越界侵入我領域盜砂，除觸犯我刑事法律外，其

未經許可採取土石，亦係違反我土石採取法所規

定之行政法義務，依該法第 36 條之規定，須主

管機關限期令其整復及清除其設備，屆期仍未遵

守者，始得沒入其設備或機具；此處所謂之「整

復」應係指「恢復原狀」而言，則盜採砂石者是

否只要將盜採之砂石拋回原處，即符合「整復」

要件？且盜採之砂石係在海中取得，其實際盜採

位置及「整復」是否已然完畢？在在均有認定上

之困難，是採行政沒入抽砂船之措施，將存有裁

量條件究否成就之適法性爭議。

行政沒入即不可行，則唯有從司法沒收循求

解決；我刑法第 38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3 項規

定，供犯罪所用之物，以屬於犯罪行為人者為限，

得沒收之，此處所謂「供犯罪所用」之物，必該

物於犯罪有直接關係，始足當之 8。查，侵入金門

海域之大陸抽砂船，其設計、建造伊始，即係供

為採集砂石之用，而不法之徒復以之用來盜取我

方砂石，該抽砂船自屬供竊盜犯罪所使用之物甚

明。又大陸抽砂船之所有人，均隱身於幕後操縱、

指揮其僱用之船長（員）越界盜取砂石，是其彼

此間，顯均具有犯意聯絡之共同正犯關係，故海

巡機關雖僅逮捕船上人員移送法辦，然該抽砂船

之所有人仍屬「犯人」，依刑法第 38 條第 3 項

之規定，查扣之抽砂船仍得宣告沒收 9。

其實，金門地檢署檢察官曾於 96、97 年間，

針對第二次越界盜砂而遭查獲之被告聲請簡易判

決處刑，福建金門地方法院（下稱金門地院）亦

均為有罪之判決，然就查扣之抽砂船部分，卻皆

未宣告沒收，其理由有：「本件竊盜過程中使用

之抽砂船，並非義務沒收之物，且平時均有合法

用途，僅一時偶然成為犯罪工具，為避免過度干

預被告之財產權，甚至影響日後被告等人以正途

營生之機會，基於刑罰相當性與目的性之考量，

不予沒收」10 、「扣案之抽砂船雖係被告盜採海

砂非法越境所用工具，然該船尚非竊盜、偷渡使

用之物，且造價甚高，與被告所竊海砂之價值不

成比例，倘予沒收難免失衡，爰均不諭知沒收」11 

等語。惟，依上述訪查所得，在金門海域出現之

大陸抽砂船，平時恐均淪為盜砂之用，而非一時

偶然成為犯罪工具，不予沒收理由認「平時均有

合法用途」，顯與事實有所之出入，且刑法第 38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3 項，係規定供犯罪所用之

物，而屬被告所有，即得宣告沒收，並未規定係

「專供」犯罪使用之物，始能宣告沒收 12，是判

決理由以抽砂船平時有否合法用途，作為沒收之

判斷標準，似未適法。又前開另一不予沒收之判

決，先認「扣案之抽砂船雖係被告盜採海砂非法

越境所用工具」，復謂「然該船尚非竊盜、偷渡

使用之物」，其判決理由顯已先後矛盾；況且，

查扣之抽砂船確係作為盜砂之用，已為客觀之事

實，認其為供竊盜犯罪所用之物，應無疑義。再

8. 最高法院 76 年度台上 4322 號、78 年度台上 2681 號、92 年度台非 231 號判決可資參照。

9.  最高法院 86 年度台上字第 1927 號判決要旨：刑法第三十八條第三項係規定「犯人」所有因犯罪所得之物，得

宣告沒收，並非規定屬「被告」所有之物，始得宣告沒收。而共同正犯，於意思聯絡範圍內各負全部責任，則

其任何成員均為「犯人」，因犯罪所得之物，祇須屬於「犯人」所有，即得宣告沒收。

10. 金門地院 96 年度城簡字第 35 號、第 36 號刑事簡易判決。

11. 金門地院 97 年度易字第 70 號刑事判決。

12. 最高法院 91 年度台上字第 4865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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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自利益權衡原則觀察，僅以抽砂船當次盜採

之砂石利益與該船隻之造價比較，遂認沒收處分

有過度干預被告財產權及失所平衡，顯然係以單

點直視之微觀角度為衡量標準，卻忽略金門海域

生態遭受難以回復之嚴重公共利益被害。

綜上所述，為保金門海域生態得以永續發

展，本文建議，金門地檢署針對海巡機關移送之

越界盜砂案件，應試著以起訴併聲請沒收抽砂船

之方式進行追訴處罰 13，而於偵查中則應充分收

集用以說服法官，使其同意宣告沒收扣案抽砂船

之證據資料，包括前已述及之盜砂行為與金門海

域生態環境破壞因果關係調查，及大陸抽砂船平

日越界盜砂之攝影資料等等；對於在押或責付於

海巡機關之涉案被告，則應詳盡訊問之能事，使

抽砂船之盜砂暴利、慣行等惡跡，均能彰顯於筆

錄之上，讓審理之法官得據以為妥適之裁量，並

同意為沒收之宣告。

五、結語　
金門海域之環境保護及國土維安，須由各相

關主管機關通力合作完成，面對不斷入侵盜砂之

大陸抽砂船，本文認為唯有採司法沒收處分，始

能有立竿見影之遏止功效，惟其前題則必須有相

關之行政奧援及縝密之蒐證方能克竟全功，這其

中包括扣押船舶保管處所之建置，盜砂與環境破

壞因果關係之調查及數據之建立，平時對入侵船

隻影像資料之攝錄收集，及各承辦人員對此類案

件之用心辦理與關注等等；當然，法院也必須以

宏觀之角度，審慎權衡盜砂行為對金門海域生態

環境破壞之公共利益危害，與剝奪該犯罪行為人

以之為犯罪工具之抽砂船個人財產權間之利益輕

重，應較能取得妥適且合於公益之判斷。

( 作者為前本署檢察官 )

13. 金門地檢署檢察官曾於 99 年間，將涉嫌越界盜砂之被告緩起訴處分，僅單獨就查扣之抽砂船依刑事訴訟等 259

條之 1 聲請法院宣告沒收，惟先後經金門地院及金門高分院駁回聲請及抗告，其駁回理由為：「按檢察官依第

253 條或第 253 條之 1 為不起訴或緩起訴之處分者，對供犯罪所用、供犯罪預備或因犯罪所得之物，以屬於被

告者為限，得單獨聲請法院宣告沒收，刑事訴訟法第 259 條之 1 定有明文。…。則本條文既明定：「以屬於『被

告』者為限，得單獨聲請法院宣告沒收」，即已限定該物須為「被告」所有，始得單獨聲請法院宣告沒收，與

刑法第 38 條第 3 項：「以屬於『犯罪行為人』者為限，得沒收之」所定不同，自無從依刑法第 38 條第 3 項規定，

擴充解釋非屬本件被告之其他共同正犯所有之物，亦得適用刑事訴訟法第 259 條之 1 規定單獨聲請宣告沒收。

再者，沒收，除有特別規定者外，於裁判時併宣告之；違禁物或專科沒收之物得單獨 宣告沒收，刑法第 40 條

亦有明文，是刑法第 38 條第 3 項之沒收，應於裁判時併宣告之，其適用乃以主刑宣告存在為前提，與刑事訴

訟法第 259 條之 1 規定係單獨宣告沒收亦有不同，無從予以適用或比附援引。…，然扣案之大陸籍「翔盛號」

抽砂船為「黃建明」所有，…，則該抽砂船既非被告王添福等 6 人所有，而係「黃建明」所有，亦非屬違禁物，

縱「黃建明」為本件共同正犯，然因本件並非適用刑法第 38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款、第 3 項規定所為之沒收，

揆諸上開說明，仍無從將非屬被告王添福等 6 人所有之「翔盛號」抽砂船單獨宣告沒收。從而，抗告人提起本

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金門高分院 99 年度抗字第 19 號刑事裁定）。


